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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环能       公告编号：临 2021-012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各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事项、

合作内容、协议落实情况尚存有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合作协议的签署对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光环能”或“公司”）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合作方一： 

公司名称：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MA4976CJ9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峰 

注册资本金：300 亿元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负责与生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相关的规划、

设计、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涵盖原水、节水、给排水业务，城

镇污水综合治理、污泥处置、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

以及工业废水处理、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染物处理、农村面污染治理、土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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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村镇环境

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及水源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护林工

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

带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

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节能减排、垃圾发电、

环保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

业技术开发、生物制药技术研究及推广；船舶电动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管理；

闸坝联合生态调度、补水调度、应急调度、以及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土地开发（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作方二： 

公司名称：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463656N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注册资本金：714285.71429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二层 206-25 室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述协议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由公司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江苏无锡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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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批。待公司另行签

订具体协议时，将根据具体协议约定条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公司相关审批程序。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环保集团”）是三峡集团共抓长江大保

护的实施主体和重要抓手。长江环保集团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推动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为己任，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是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定位

为三峡集团的新业务培育、财务性投资、资本运作服务平台，聚焦服务集团公司清洁能

源、共抓长江大保护“两翼齐飞”战略。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华光环能围绕国

家产业政策导向，重点发展能源和环保两大产业，已形成集投资、设计咨询、设备制造、

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的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华光环能秉持“共建清洁低碳生活”的使命，

积极建设成为“中国领先的环保能源领域综合服务商”。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协同发展的宗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目标 

双方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市场化原则，开展长江经济带沿线城

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末端污泥无害化及资源化处置合作。 

（二）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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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合作。甲乙双方拟通过乙方增资入股甲方控股子公司无锡国联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环科”）方式开展股权合作。 

2、技术合作、推广。双方以股权合作为契机，深入开展人才、技术等方面交流，共

同推动“机械脱水-干化-单独焚烧”等市政污泥处置技术的科研合作和技术推广。 

3、业务协同。双方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加强在市政污泥处置领域开展业务合

作。乙方积极协助国联环科进入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在长江大保护需求框架下发挥

国联环科在污泥处置等领域技术优势，在合法合规情形下乙方加强与国联环科开展市场

化合作。 

4、信息交流：双方不定期开展长江大保护环保及污泥处置的市场、行业等信息交流

会议。 

（三）合作机制 

双方建立高层协商机制和工作层面推进机制，双方高层开展不定期交流会。通过双

方高层领导协商，不断充实双方合作领域，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指导和推动双方合

作项目的深化。双方共同组成工作专项小组，长江环保集团资本运营部和华光环能投资

部、国联环科战略投资部分别为双方合作的日常联络部门，具体负责合作事项的推动落

实。 

（四）责任与义务 

1、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权利义务以正式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双方将根据

合作具体项目或工作内容，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开展实质性工作。 

2、双方承诺保守商业秘密和诚信。合作过程中知悉和取得的对方信息与资料，未经

对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 

3、双方合作不具备排他性。任何一方如提前终止协议，应当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在环保能源领域产业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

公司在长江流域的市场开拓，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未来双方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

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合作，预计本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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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系合作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后续工

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

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3 日 


